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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主管會議紀錄（2022/03/16） 
 

 
會次： 110學年度第 9次 

時間： 111年 3月 16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10分 

地點： 工學院會議室(工綜館 243 室) 

出席： 高振宏副院長 

 

江茂雄副院長 

 

謝尚賢主任 林沛群主任 

 

林祥泰主任 

 

 丁肇隆主任 

 

謝宗霖主任 

 

呂東武主任 

 

闕蓓德所長 

 

陳國慶所長 
(周逸儒教授代) 

 陳良治所長 洪一薰所長 鄭如忠所長 

 

徐善慧主任 
(請假) 

陳俊維主任 

 

列席： 顏鴻威執行長 

 

    

 高雪小姐 武怡婷小姐 楊雅萍小姐   

主席： 陳文章院長 紀錄：余承樺 

 

壹、審議 111學年度臺大講座申請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ＯＯ系 

案由： 擬推薦蔡ＯＯ教授為本校講座，提請討論。 

說明： 檢附蔡教授「國立臺灣大學講座推薦表」、「國立臺灣大

學講座設置辦法」，敬請參閱；蔡教授代表作全文，另請

參閱陳閱資料。 

決議： 無異議通過，報校。 

 

貳、審議 111年「教育部玉山（青年）學者計畫申請」案 

一、 本案係依本校 111年 2月 11日校研發字第 1110007891號書

函及「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延攬國際頂尖人才作業要點」辦

理；申請案須由院彙整排序後報校(排序不得全部為 1或不排

序)。 

二、 教育部玉山(青年)學者計畫申請案，本校可申請之名額共計 20

個單位，每單位可申請玉山學者 1人或玉山青年學者 3人。 

三、 聘任方式： 

（一）玉山學者（聘期至少 3年）： 

1、編制內專任教師。 

2、編制外專案教師（限年齡超過 65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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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短期交流人員：每年至少在校服務 3個月以上。 

（二）玉山青年學者（聘期至少 5年）：本校編制內專任教

師。 

四、 申請資格： 

（一）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延攬國際頂尖人才作業要點 

1、資格說明，詳該要點第二點。 

2、補助項目，詳該要點第三點。 

3、學校應配合事項，詳該要點第四點。 

4、審查重點，詳該要點第五點第（三）款。 

5、審查通過標準，詳該要點第五點第（四）款： 

玉山學者之學術能量應至少達到教育部「學術獎」學

術標準、玉山青年學者應達到或具有獲科技部「吳大

猷先生紀念獎」學術標準或潛力；玉山學者如為具產

業研發重要貢獻者，應至少達到教育部「國家產學大

師獎」之基準，並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其專業技術應具「國際競爭力」，或對國家產業發

展具重要影響力。 

(2)其專業技術可結合學校或地方既有特殊優勢，由學

校提供配套措施，並加入產(企)業團隊合作。 

（二）申請「教育部玉山(青年)學者計畫」—名額辦理流程與

相關說明（研發處網站下載） 

1、被延攬者之資格與規範：詳綜合說明第 3點。 

2、教育部審查項目：詳綜合說明第 4點。 

五、 檢具以下資料，敬請參閱： 

（一）111年 2月 11日校研發字第 1110007891號書函 

（二）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延攬國際頂尖人才作業要點 

（三）申請「教育部玉山(青年)學者計畫」—名額辦理流程與

相關說明 

六、 本院申請案件如下，提請審議： 

編號 系所 姓名 申請項目 

1 ＯＯ系 蔡ＯＯ 玉山青年學者 

2 ＯＯ系 陳ＯＯ 玉山青年學者 

3 ＯＯ系 
R******* 

B****** 

玉山學者 

-短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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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審議結果 

推薦序 系所 姓名 申請項目 

1 ＯＯ系 蔡ＯＯ 玉山青年學者 

2 ＯＯ系 陳ＯＯ 玉山青年學者 

3 ＯＯ系 
R******* 

B****** 

玉山學者 

-短期交流 
 

 

參、報告事項 

一、 本院業已推薦江茂雄副院長代表參加本校永續發展工作團

隊。 

二、 本院業已推薦江茂雄副院長接任臺大校友雙月刊工學院編

輯委員。 

 

肆、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院長交議 

案由： 玆擬具「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聚和國際特邀講座」捐贈合

約書（稿）、補助辦法草案總說明及草案全文如後附，提

請討論。 

決議： 通過，報校。 

 

◎提案二 

提案單位：院長交議 

案由： 擬訂定「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學士班學士論文獎審查要

點」，檢具草案逐條說明修正對照表，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1年 2月 17日本院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並參照 110學年度第 8次主管會議

與會人員意見，修訂旨揭審查要點草案如對照表。 

二、 因本院學士班學生論文獎選拔規則相關內容業已納入旨揭

要點，故本案如獲通過，該選拔規則併同廢止。 

三、 檢附課委會通過之旨揭審查要點草案（原草案）、本院學

士班學生論文獎選拔規則及本校學士班學生論文獎評審要

點，請參閱。 

決議： 修正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機械系 



 

 4 

為保護個人資料，本紀錄請妥慎保存。 

案由： 玆擬具「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機械工程學系計算機中心管

理使用暨收費標準」草案總說明及草案全文，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1年 3月 14日機械系 110學年度第 7次系務

會議通過。 

二、 機械系原訂有「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機械工程學系計算機

中心組織與管理辧法」（107年 2月 26日 106學年度第 6

次系務會議通過），旨揭法規發布施行時，將同時廢止該

辦法，以避免法規適用上之疑義。 

三、 檢附國立臺灣大學場地設備收入收支管理要點，請參閱。 

決議： 通過，報校。 

 

伍、交換意見事項 

一、 為利配合系所作業時程，111年度本院傑出企業家講座遴

選擬採隨到隨審方式辦理；推薦獲通過者將由院辦提供獲

獎通知及琉璃獎座廠商資訊，請系所協助致發獲獎通知及

製作琉璃獎座，並將琉璃獎座經費單據送院報支。檢附

「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傑出企業家講座遴選辦法」，請參

閱。 

 決定：同意，請公告通知各系所推薦申請。 

 

二、 111年 2月 23日本院 110學年度第 8次主管會議審議本

院 111年校聘人員升遷案之附帶決議：訂有名額限制之升

遷案，未來擬另研議本院推薦人選之相關規定；准此，有

關本院校聘人員升遷之相關條件宜如何訂定乙節，檢附

「國立臺灣大學校聘人員職務序列表」，請交換意見。 

 決定：  

 一、請另彙整其他學院做法，再提本院下次主管會議參

考研議。 

 二、考量各類人員職責程度及名額比例，擬優先規劃升

遷資深專員及經理之推薦規定。 

 

陸、散會（上午 11 時） 


